
晋中市2021年专项转移支付绩效自评报告

省市场局：

根据省局通知要求，为不断提高食品安全监管水平和监管

能力，有力规范和维护食品市场秩序稳定向好，进一步提高财

政资金使用效益，我局指定专人，组织食品安全相关科室对 2021

年度专项转移支付资金开展了绩效自评，详细情况报告如下：

一、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

（一）中央食品监管补助资金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。

2021 年，我局收到中央财政专项转移支付食品监管补助资

金共计 40 万元，此款由市财政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以市财行

[2021]41 号文件批复下达，专项用于食品监管工作，详细情况

如下：

1、总体绩效目标

加强食品安全监督抽检，2021 年 12 月底前，完成抽检 588

批次，及时发现问题排除隐患，保障人民群众食品安全，维护人

民群众消费权益。

2、预算分解下达和绩效目标明细

2021 年使用的资金用途分为以下两部分：

一是用于完成国家食品安全抽检任务 274 批次，使用资金



19.812 万元，绩效评价情况详见绩效评价表。

二是用于自行组织的辖区内食品安全专项抽检，不在绩效

评价表中反应。

1.开展食品“三小”行业专项监督抽检 90 批次，合同总金

额 5.85 万元，其中：使用上年度专项资金 0.9494 万元，使用

该项资金 4.9005 万元，抽检合格 87 批次，不合格 3 批次，抽

检不合格核查处置率 100%。

2.开展芝麻油（香油）抽检 69 批次（合同中计划抽检 83

户，每户一批，实际抽检过程中，发现有 14 户停产未抽到样品），

使用资金 1.9 万元，抽检合格 67 批次，不合格 2 批次，抽检不

合格核查处置率 100%。

3.开展食品安全抽检及食品快检能力验证比对 155 批次，

合同总金额 9.4652 万元，其中：使用市本级预算资金 0.485 万

元，使用该项资金8.9802万元，抽检合格155批次，合格率100%。

（二）市内分解下达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。

无

二、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

（一）资金管理情况分析。

1.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。

2021 年，我局收到市财政下发的中央财政专项转移支付食

品监管补助资金 40 万元，此款由市财政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

以市财行[2021]41 号文件下达。



2.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。

2021 年资金投入共计 40 万元，其中：使用 2021 年结转至

2021 年的中央食品药品监管补助资金 35.59 万元；使用本年资

金 35.59 万元，当年预算执行率 88.98%，结余金额 4.41 万元已

全部结转至 2022 年预算。

3.项目资金使用规范情况分析。

该项目资金纳入年度预算管理，在资金使用过程中，我们

严格按照规定用途和范围，专项用于食品监管工作，无任何扩

大资金使用范围或不按规定用途使用资金的现象。

4. 项目资金绩效管理情况分析

按要求组织开展绩效运行监控并组织相关科室积极开展绩

效自评并对自评发现问题进行整改。

5.组织实施情况分析。组织召开晋中市食品安全专家委员的

食品安全管理、检测及风险评估专业委员会会议，讨论确定了

83 个品种 274 批次的“你点我检”检验品种和检验项目。市局

党组召开会议研究确定抽检任务及经费；委托晋中市综合检验

检测中心在全市开展“你点我检”抽样检验（签订“你点我检”

食品安全抽检合同）；邀请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、媒体、社会群

众消费者代表等，召开食品安全“你点我检”社会监督座谈会，

并深入抽样现场、实验室等对“你点我检”工作进行监督检查。

588 批次抽检检测（含快检能力验证 155 批次）结果，合格率

97.81%，不合格率为 2.19%。此项工作，在省市场监管系统做经

验交流，被晋中市委确定为“学党史 办实事”亮点工程。

（二）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。

1.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。



（1）数量指标。完成国家食品安全抽检批次为 588 批次（含

快检能力验证 155 批次）。

（2）质量指标。抽检不合格食品核查处置率为 100％；食

品抽检应公布信息的公布率为 100％；抽检监测结果系统录入率

为 100％。

（3）时效指标。落实总局抽检任务要求的时间和频次符合

总局要求；补助资金预算执行率为 89％；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时

间到 2021 年底。

（4）成本指标。食品安全抽检检验和快检能力验证平均成

本为 605.27 元/批次。

2.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。

（1）经济效益。辖区食品产业健康有序发展的活力逐步提

高。

（2）社会效益。提高食品安全抽检能力逐步提高；排除食

品安全隐患有效提高。

（3）生态效益。无

（4）可持续影响。食品安全监管能力逐步提高；对食品经

营企业产生的影响为规范食品经营企业行为，落实企业主体责

任。

3.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。

经调查统计，食品安全监督抽检被抽检单位的满意度为

91％。



三、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。

通过绩效自评，进一步提升绩效目标管理水平，不断加强

食品安人监管力度，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。

拟在晋中市财政局门户网站与2021年部门决算相关信息同

步公开绩效自评结果。

四、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。

无

晋中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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